
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
一、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综合检测楼运行维修市级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243001 - 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

二、预算执行情况

预算安排情况(调整后)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(%)
预算数 76.26 到位数 76.26 执行数 70.84

92.90其中:财政资金 76.26 其中:财政资金 76.26 其中:财政资金 70.84
其他 其他 其他

三、目标完成情况

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(%)
实现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光明西道综合检测楼空调系统、锅炉系统稳定运行，为检
验检测人员创造安全良好的工作环境。

通过项目的开展，实现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光明西道综合检测楼空调系统、锅
炉系统稳定运行，为检验检测人员创造安全良好的工作环境。

100.00

四、年度绩效        
指标完成情况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
预期指标值

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
单项指标
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

符号 值 单位(文字描述)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维修锅炉燃烧机系统、空
调冷却塔系统、三楼连廊
楼顶及西一楼部分吊顶维
修

考察锅炉燃烧机系统、空
调冷却塔系统、三楼连廊
楼顶及西一楼部分吊顶维
修验收合格正常运转

20 = 4 项 4 完成 20

质量指标
提高空调、锅炉安全运行
达标率

考察空调、锅炉安全运
行达标率

10 = 100.00 % 100.00% 完成 10

时效指标
维修项目完工验收的及时
性

考察维修项目完工验收的
及时性

10 文字描述 法定供暖日 12月13日 未完成 5

成本指标
空调、吊顶锅炉及楼顶维
修改造总成本

考察维修改造项目总成
本 5 ≤ 76.26 万元 70.84万元 完成 5

成本指标 锅炉系统及楼顶维修成本
考察锅炉系统及楼顶维
修成本

5 ≤ 43.25 万元 41.00万元 完成 5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 提升社会影响情况
考察单位职工提高安全舒
适环境，提升单位形象及
社会影响

15 ≥ 98.00 % 98.00% 完成 15

可持续影响指标
保证办公楼及检测楼正常
运转

考察办公楼及检测楼长期
稳定运行，持续发挥日常
管理作用

15 文字描述
外来办事人员及
内部人员达到满
意

办公楼及检测楼长期稳定
运行，持续发挥日常管理
作用，外来办事人员及内
部人员达到满意

完成 15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度

指标 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
考察单位工作人员满意度
情况 10 ≥ 90.00 % 100.00% 完成 10

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9.29 
自评总分 94.29

五、存在问题         
原因及整改措施

存在问题：绩效指标设定不够合理和科学，例如成本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，成本指标仅从其中一方面进行成本控制，不够全面；社会效益指标对提升社会影响情况进行量化分析，缺乏科学性。
下一步改进措施：科学填报绩效目标表，绩效指标应设置合理、细化，符合实际情况，达到绩效评价的目的。例如；项目成本指标需包含"锅炉系统及楼顶维修项目"和"空调系统及吊顶维修项目
"两个项目的成本，并设置合理金额进行成本控制；项目社会效益指标可以描述为具体社会作用，贴合实际情况。

填报人: 杜昊 联系电话: 2338909

说明:

1.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，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，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3.当年预算未执行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，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，预算数填0，到位数、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、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，直接
保存提交。
4.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
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
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。
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算执行进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
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*10。
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，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未完成”。
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（偏离度达到30%及以上）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
说明:

1.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，满分为100分。
2.实际完成值，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，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，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；单项指标完成情况，根据下拉菜单选择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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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填0，绩效指标填“未完成”，自评得分填0；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，资金执行数、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
写，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。
5.原则上，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执行率10分。如某类指标未设定，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，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
10%；二、三级指标所占权重，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、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。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%。
6.“预算执行进度”由系统自动生成，计算公式为：预算执行进度=执行数/预算数*100%；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，当“预算执行进度≥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自
动显示为10分；当“预算执行进度＜95%”时，“预算执行率”指标自评得分=预算执行进度*10。
7.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，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≥50人次，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，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、培训多少人等。
8.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，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，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“完成”，否则填“未完成”。
9.当“单项指标完成情况”填“未完成”时，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。
10.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，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（偏离度达到30%及以上），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。


